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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于2024年6月18日15:00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666号附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石晓卿先生主持会议。 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

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总数

为184,140,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51.331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总数为183,249,7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51.083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总数为89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358,729,343股的0.2483%。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10人，代表股份总数为890,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0.248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

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变更为参股公司安徽吉文集成车身覆盖件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4,089,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21%；反对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79%；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4.2418%；反对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总数的5.758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王方谦律师、舒栎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

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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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天津大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大豪” ），系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天津大豪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天津大豪提供担保余额29,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确保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公司向

全资子公司天津大豪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2024年6月18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

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北京朝阳支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 ），合同

编号为兴银京朝阳（2024）高保字第202411-1号，《保证合同》中约定，公司为天津大豪与兴业银行北

京朝阳支行签订的编号为兴银京朝阳（2024）授字第202411号的《额度授信合同》（即“总合同” ）及

其项下所有的“分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3,000万元。 担保范围包

括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

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形。

（二）上市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年度担保预计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5月15

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使用授权

额度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本次授信融资涉及的为子公司使用授信额

度产生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本次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止。 前述额度为授权有效期内单日有效授信累计最高限

额，单日最高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前述担保额度，在前述担保总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详见公司于2024年5

月16日发布的《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预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对外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本次担保金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已使用83,000万元，年度已批准的对外担保预计

总额度剩余的可用担保额度为17,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大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新金融大厦）滨海基金小镇

-20层-08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BPNDRM2J

成立时间：2022年6月8日

法定代表人：茹水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机械

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大豪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0,064.91万元、负债总额19,263.03万元、净资产为20,

801.88万元。 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14.97万元、净利润605.32万元。

天津大豪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9,998.45万元、负债总额为29,089.78万元、净资产为20,

908.67万元。 2024�年1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99.25万元、净利润106.79万元。

天津大豪与公司的关系：天津大豪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天津大豪100%的股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人：天津大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担保金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

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担保范围包括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

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本保证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

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

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

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

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

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

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

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

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担保，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被担保公司

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能力，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构成对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损害。

五、董事会意见

2024年4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为使用授权额度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进行综合授

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单日最高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前述审议的担保额度，在

前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该次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10亿元，其中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为10亿元，公司不存在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6.33%。

含本次新增担保在内公司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8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38.46%，已批准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的额度为17,000万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 报备文件

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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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前解除股份质押

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办理完成51,471,000股的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提前解除质押

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6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2%；同时，公司股东上海弘康办理完成58,

000,000股的股份质押手续，本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3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5%。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分别持有公司股份535,856,643股和1,088,

326,782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63%和21.58%；本次股东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

成后，楚昌投资和上海弘康分别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16,191,100股和680,762,670股，分别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为40.34%和62.5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4.29%和13.50%。

●截至本次股东股份提前解押及质押办理完成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2,367,313,0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5%。本次股东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后，控

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1,202,565,064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为50.8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85%。

2024年6月18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楚昌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康” ）的通知，获悉其

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质押提前解除及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相关情况

楚昌投资办理了51,47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股份的提前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51,471,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6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2%

解除质押时间 2024/6/14

持股数量（股） 535,856,643

持股比例 10.6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216,191,1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3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29%

楚昌投资本次提前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暂时不用于质押。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相关情况

上海弘康将5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阳支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上海弘

康

否 58,000,000 否 否 2024/6/14

以解除质押

日期为准

汉口银行 5.33% 1.15%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上海弘康、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 ）、北京点金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次股份提

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当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367,313,0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5%。 本次股东股份提前

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后，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1,202,565,064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0.8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85%。

截至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日，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

质押/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楚昌投

资

535,856,

643

10.63%

267,662,

100

216,191,

100

40.34% 4.29% 0 0 0 0

上海弘

康

1,088,326,

782

21.58%

622,762,

670

680,762,

670

62.55% 13.50% 0 0 0 0

中山广

银

335,357,

275

6.65%

235,835,

220

235,835,

220

70.32% 4.68% 0 0 0 0

北京点

金

276,531,

424

5.48% 0 0 0.00% 0.00% 0 0 0 0

刘树林 70,818,006 1.40%

69,776,

074

69,776,

074

98.53% 1.38% 0 0 0 0

刘兆年 60,422,905 1.20%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2,367,313,

035

46.95%

1,196,

036,064

1,202,

565,064

50.80% 23.85% 0 0 0 0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中的302,814,600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12.79%，占公司总股本的6.01%，对应融资余额885,720,000元；质押股份中的611,015,904

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81%，占公司总股

本的12.12%，对应融资余额1,935,897,720元。 具体以实际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上市公司股份分红、投

资收益等，且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无可能引发

的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治理等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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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包括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湖南九州通

医药有限公司等29家控股子公司（含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淮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10家全资

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九州通集团” ）5月新增担保金额合计194,100.00万元，同时解除担保金额合计88,000.00万元。 截至

2024年5月31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612,777.10万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2024年5月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新增的担保金额为135,

600.00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3年12月19日和2024年1月5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及

《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办理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

企业2024年度拟为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120家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授信或开展其他业务时提供担保，担保可在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被担保人包括但

不限于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授信或办理其他业务的下属企业（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子

公司）， 实际融资及担保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而定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139、临2024-001）。

公司按照上述已履行决策程序审议的相关担保事项范围，并执行上交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对担保事项的新规定，确定公司的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

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控股子公

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担保等。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4年5月，因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融资综合授信等事项，公司合计新增194,100.00万元的担保，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135,600.00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58,500.00万元。 2024年5月，公司解除担保金额为88,000.00万元。

2024年5月，公司共计为29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详细信息（包括担保人、被担保人、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债权人等）见下表：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期限

（月）

债权人（银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 12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00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淮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经

济开发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000.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三明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 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000.00 1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000.00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00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7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9,9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昌泽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1,000.00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供应链（湖

北）有限公司

2,000.00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泰和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5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玖州恒通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 1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国际港

务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1,500.00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九州通四海（北京）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2,000.00 1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00 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00 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

业有限公司

1,000.00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邑县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5,000.00 12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00 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甘肃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00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0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

南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9,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3,00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 6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3,000.00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7,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7,000.0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友好北路支行

合计 194,100.00

注：以上被担保人名称后加*号的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期

限以担保协议实际执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2024年5月，公司提供担保的29家控股子公司在2024年度预计担保范围之内，公司已采取必

要措施核查被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并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能力，不存在影响上述29家被担保

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其中，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大于70%的控股子公司共计13家，其名称、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时间、注册地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最近一期财务报表的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详见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二）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5个月， 6个月，8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

（三）担保金额：合计194,100.00万元；

（四）反担保情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部分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为担保

事项提供反担保。 2024年5月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反担保人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诚瑞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亚雄、王鹏举

山西九州通昌泽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崇胜达贸易有限公司、陈志刚、孙永丽

九州通医疗器械供应链（湖北）有限公司 杨皓岚、陈新桥

陕西玖州恒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匡忠

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镇祥、陈永锋

九州通四海(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心人言（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李瑾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刘强、史洪伟、辽宁金点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晟银药业有限公司、季成梅、马洪成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吴海波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周辉、杨新琴

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 渭南丰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冯斌、刘永虎）

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安徽名熙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正辉

注：以上提供反担保方以质押、抵押等方式提供反担保，被担保方及反担保方以实际签订并执行的

反担保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

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

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企业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

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同意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集团各公司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并授权各担保公司在集团资金统一管控的前提

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关于担保的具体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中提供

反担保的，董事会认为可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余额合计2,612,777.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88.64%。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担保对象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

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其融资款项纳入集团统一管控，因此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 报备文件

1、被担保人2024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主要为单体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担保合同。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方

名称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成立

时间

注册地点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

资本

经营范围

2024

年3月

31日

资产

总额

2024

年3月

31日负

债总额

2024

年3月

31日

净资

产

2024

年

1-3

月营

业收

入

2024

年1-3

月净利

润

公司对被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直

接

间接

1

广东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44

2000

7455

0010

6K

2002

/11/2

5

中山市火炬

开发区沿江

东二路11号

贺

威

40,

000.0

0

药品经营、

第二、三类

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

食品流通

等

438,

686.5

8

364,

696.43

73,

990.1

5

200,

624.3

7

1,

833.08

100.

00%

2

山西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14

0100

5784

7922

2X

2011/

7/21

山西综改示

范区太原唐

槐园区真武

路 200 号 物

流中心5楼

王

亚

雄

58,

000.0

0

药品批发、

药品零售、

消毒器械

销售、药用

辅料销售

等

298,

831.9

4

233,

627.10

65,

204.8

5

115,

210.4

0

1,

371.82

94.8

3%

3

淮安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32

0800

6613

4041

61

2007

/5/31

淮安市清河

新区广州路

55号

徐

伟

民

5,

000.0

0

药品批发、

道路货物

运输、第三

类医疗器

械经营等

26,

090.0

0

19,

503.40

6,

586.6

1

18,

361.4

3

107.18

100.

00%

4

湖南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43

0100

5932

9597

4K

2012/

4/16

长沙市开福

区湘江北路

一段359号

陈

唯

28,

000.0

0

药品批发，

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

品销售、中

药饮片代

煎服务等

116,

430.4

7

86,

698.53

29,

731.9

5

58,

444.1

7

390.89

100.

00%

5

福建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35

0105

7573

8620

84

2004

/1/13

福建省福州

市马尾区兴

业 路 198 号

8#整座 （自

贸 试 验 区

内）

刘

学

兵

37,

000.0

0

药品批发、

药品零售、

药品进出

口等

152,

580.1

4

112,

909.29

39,

670.8

5

62,

279.6

4

54.10

100.

00%

6

山东九

州通医

疗器械

有限公

司

9137

0100

3068

7786

8T

2014

/12/1

0

山东省济南

市高新区春

山路188号

杨

亮

5,

000.0

0

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

营、道路货

物运输、消

毒器械销

售等

17,

074.1

3

13,

808.16

3,

265.9

7

6,

233.5

5

255.40

100.

00%

7

山东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37

0100

7636

8773

6M

2004

/8/23

山东省济南

市高新区春

山路188号

王

守

应

110,

000.0

0

药品批发、

药品进出

口、食品销

售等

471,

045.1

8

380,

229.01

90,

816.1

7

212,

966.5

5

1,

419.52

100.

00%

8

四川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51

0115

7672

6292

XE

2004

/10/2

3

成都市温江

区成都海峡

两岸科技产

业开发园檬

桥路777号

贺

威

60,

000.0

0

药品零售、

道路货物

运输、药品

批发等

252,

565.1

4

186,

399.12

66,

166.0

2

100,

591.5

5

-913.

59

93.

33

%

9

陕西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61

0132

0880

6293

42

2014

/7/10

陕西省西安

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铁

新城草滩六

路南段58号

贺

威

26,

000.0

0

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

销售等

130,

654.8

8

102,

613.34

28,

041.5

3

60,

835.8

8

-1.51

51.0

0%

10

甘肃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62

0100

7788

9237

XK

2005

/12/7

甘肃省兰州

市兰州新区

昆仑山大道

中段2069号

蔡

书

成

32,

000.0

0

中成药、中

药材 （国

限品种除

外）、中药

饮片销售

等

161,

792.8

9

128,

436.04

33,

356.8

5

45,

863.0

9

409.17

100.

00%

11

广西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45

0100

6927

7699

2H

2009

/8/19

南宁市永林

路88号

王

博

涛

46,

400.0

0

药品批发、

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

营等

201,

440.3

2

148,

946.13

52,

494.1

9

90,

795.3

6

1,

042.28

100.

00%

12

河南九

州通国

华医药

物流有

限公司

9141

0185

7616

7543

2P

2004

/4/29

登封市产业

集聚区 （医

药产业园纵

三路1号）

李

向

文

30,

600.0

0

中成药、中

药材、中药

饮片、化学

药制剂等

134,

168.5

6

99,

381.82

34,

786.7

4

24,

003.8

9

345.75

50.9

8%

13

新疆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9165

0100

7611

4296

XT

2004

/5/26

新疆乌鲁木

齐 高 新 区

（新 市区）

曲扬街3088

号中国 （新

疆） 自由贸

易试验区

宋

红

62,

000.0

0

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

销售等

374,

164.4

7

281,

864.60

92,

299.8

7

115,

125.0

0

1,

781.34

100.

00%

注： 上述财务数据口径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单体报表数据， 被担保人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

证券代码：600998� � � �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4-04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并于2024年6月18日披露了《九州

通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部分公司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回购股票的价格不

超过8.20元/股，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票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实施

回购股票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票123.00万股， 已回购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2%，成交的最高价为5.18元/股、最低价为5.1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632.85万元，本

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64

债券代码：128108�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投资” ）的通知，获悉蓝帆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

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蓝帆投

资

是

30,200,000 12.86 3.00

2021年7月21

日

2024年6月17

日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600,000 0.68 0.16

2023年9月28

日

2024年6月17

日

合计 31,800,000 13.54 3.16 - - -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22日、2023年9月29日披露在指定信息媒体的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蓝帆

投资

是 31,800,000 13.54 3.16 否 否

2024年

6月18

日

2026年

6月18

日

深圳市融

资租赁(集

团)有限公

司

为山东朗

晖石油化

学股份有

限公司授

信提

供担保

合计 31,800,000 13.54 3.16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蓝帆

投资

234,781,

123

23.31

183,

300,000

183,

300,000

78.07 18.20 - - - -

李振

平

5,552,618 0.55 - - - - - - 4,164,463 75.00

合计

240,333,

741

23.86

183,

300,000

183,

300,000

76.27 18.20 - - 4,164,463 7.30

三、其他说明

1、蓝帆投资上述股份质押用途是为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与公司生产经

营无关。

2、截至公告披露日，未来半年内，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0,500,

000股，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33.50%，占公司总股本的7.99%，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28,448万

元；未来一年内，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0,500,000股，占其合计持公

司股份比例的33.50%，占公司总股本的7.99%，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28,448万元。 蓝帆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3、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股

份质押事项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影响的情形。

4、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1、《融入方提前购回申请书》；

2、《证券质押登记申请确认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9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13日、2024年4月9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等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其他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共

计人民币21.6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 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含新设立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3月15日和2024年4月10日公司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3,5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具体的

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保

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本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毅昌科技有

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保

人全资子公司

中国信托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3,500 二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杨江源

（4）注册资本：16,307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3001499XX

（7）成立时间：2001年07月16日

（8）经营范围：消毒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家电产品、五金模具、五金冲压件及相关材料的

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工程塑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精密塑胶及制品的生产、装配、销售；钣金

原料、玻璃制品销售；房屋租赁及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4,040,882.97 513,833,616.40

负债总额 224,217,033.20 308,597,330.93

净资产 209,823,849.77 205,236,285.47

项目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4,321,359.58 632,162,377.58

利润总额 5,346,897.60 29,233,637.51

净利润 4,587,564.30 28,963,543.79

（三）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担保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债务人）：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3,500万元

6.�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若主合同

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份（如分期提款），且各部份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主债务人违约，授信银行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相应提前承担保证

责任。

（四）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500万元， 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

供担保。 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保

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本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汇展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保

人控股子公司

中国信托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2,500 二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文

（4）注册资本：4,714.2857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二坝经济开发区5#厂房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2RU6UT3H

（7）成立时间：2018年06月25日

（8）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新能源领域内技术咨询与转

让；机电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669,407.73 195,271,968.03

负债总额 140,360,595.04 157,189,287.30

净资产 41,308,812.69 38,082,680.73

项目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806,437.65 125,246,440.08

利润总额 3,481,945.53 -25,426,922.11

净利润 3,226,131.96 -21,820,574.54

（三）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担保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债务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6.�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若主合同

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份（如分期提款），且各部份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主债务人违约，授信银行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相应提前承担保证

责任。

（四）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089万元，占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66%；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余额3,580万元，占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8%；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484万元，占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经审计）的1%。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公司提供

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一）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

同》（被担保人：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二）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

同》（被担保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50�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2024-015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中国船舶大厦15A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65,313,0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83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盛纪纲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7人，赵宗波董事、柯王俊董事、林鸥董事、陆子友董事、陈激董事、宁振

波独立董事、吴卫国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汤玉军监事、潘于泽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陶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会计师陈琼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028,120 99.9535 1,215,409 0.0440 69,500 0.0025

2、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3,888,120 99.9485 1,215,409 0.0440 209,500 0.0075

3、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3,888,120 99.9485 1,215,409 0.0440 209,500 0.007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3,949,380 99.9507 1,223,649 0.0442 140,000 0.005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4,210,744 99.9601 831,445 0.0301 270,840 0.009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 2023�年度董事

会报告

509,145,756 99.7483 1,215,409 0.2381 69,500 0.0136

2

公司 2023�年度监事

会报告

509,005,756 99.7208 1,215,409 0.2381 209,500 0.0411

3

公司 2023�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509,005,756 99.7208 1,215,409 0.2381 209,500 0.0411

4

关于公司 2023�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509,067,016 99.7328 1,223,649 0.2397 140,000 0.0275

5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的议案

509,328,380 99.7840 831,445 0.1629 270,840 0.05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一般议案。 此外，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3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孙甜律师、苏金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召集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441� � � � � � �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24-22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

月23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4年5月24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母公司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3元（含税）。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分配基数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派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

额” 的原则，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不变，并相

应调整分配的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544,543,609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727 吴开贤

2 01*****631 颜素贞

3 01*****930 吴森杰

4 01*****432 吴森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6月12日至登记日：2024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证券部

2、咨询地址：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一横街1号

3、咨询联系人：张海娜、韩会敏

4、咨询电话：0754-88738831

5、传真电话：0754-88695366

七、备查文件

1、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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